
 

吳鳳技術學院造字服務需求單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新    造    字    資    料 
欲 造 字 注 音 倉 頡 碼 內 碼 備   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◎申請人注意事項： 
一、欲造字欄請以正楷填寫清楚。 
二、採用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資料處理中心所建置的「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全字
庫」方法。 

三、本單填妥後請送電算中心辦理，造字完成後將立即電話或 E-mail通知。 
三、請下載並安裝本中心提供之造字安裝系統，（http://www.wfc.edu.tw/~support）。
相關資訊請參考電算中心技術支援組首頁。 

四、簽章處務必請使用職章。 

申請單位  申 請 人  主管簽章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※申請單請至電算中心首頁（http://www.wfc.edu.tw/cc）之「中心表格下載」。 
 
 
 
 


